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通过竞争性磋商的方式选取一家合格的供应商负责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

馆及上海天文馆办公区域内办公电子设备的正常使用，并提供现场及电话咨询。能排查硬件、

软件及网络故障，并对故障进行处理。对于需要更换硬件的故障及时上报设备主管部门，对

可以自主安装的备品备件进行更换。按需对信息化系统或设备进行巡检。每天及时上报并填

写日志。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及上海天文馆各有一人驻场服务，服务时间为周二至

周六，科技馆及自博馆每天 8:30至 17:30，天文馆每天 9:00至 16:30。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1.采购内容 

包括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及上海天文馆三馆 IT办公设备（打印机、一体机、

扫描仪）及桌面（台式机、笔记本）的设备安装、系统和软件维护、设备硬件故障诊断、巡

检及备品备件安装工作。并要求对工作日志进行记录。 

2.工作职责 

负责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及上海天文馆三馆办公区域内办公电子设备的正常使

用，并提供现场及电话咨询。能寻找硬件、软件及网络故障，并对故障进行处理。对于需要

更换硬件的故障及时上报设备主管部门，并承担备品备件更换职责。按需对信息化系统或设

备进行巡检。每天及时上报并填写日志。 

3.维护范围 

1）办公区域内台式机、笔记本电脑、一体机、扫描仪硬件维护及故障查找 

2）对可自行安装的故障设备的备品备件进行更换及采购人送修后的维修情况跟踪 

3）办公区域内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操作系统安装、调试、升级及漏洞补丁修复 

4）一体机、扫描仪相关驱动程序、网络及软件安装调试 

5）进行软件安装、升级并排除软件使用过程中的故障 

6）负责杀毒软件统一安装，并负责杀毒工作 

7）完成新购终端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包括系统的安装、驱动程序的安装、外设的连接、

网络环境的配置及应用软件安装 

8）对办公客户端进行信息化软件配置（如 OA办公系统、固定资产软件等）、维护及故

障处理 

9）按需每日对核心机房进行巡检，如发现故障及时上报主管部门 



10）按需每日对无线网络状态巡检，对下线设备进行故障排查，无法修复上报主管部门 

11）按需每日对票务系统售票终端、取票机、闸机、一体机的状态进行巡检，若发现异

常进行故障排查及修复，无法修复上报主管部门 

注：所有安装的办公软件必须由主管部门提供或认可，不得安装由员工自行提供的软件

或安装包 

4.工作要求 

1）信息化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任何问题，均提供电话技术指导和现场技术支持 

2）对各信息化设备进行定期巡检，排除隐患 

3）对防病毒等软件进行定期更新，确保其运作正常 

4）当遇到硬件故障时，能够立即进行原因判断及处理 

5）发现无法修复的硬件设备损坏，应在当日内向信息中心发起送修申请 

6）在本次维护服务期间，当维护人以正当理由和途径可能接触到我馆内部文件，应保

证工作中接触到的文件或信息不被不应知悉者知悉 

7）驻场维保人员每日对工作进行日志填报，包括但不限于报修维修情况、巡检情况等 

8）驻场维护人员每月提交一份月度维护报告，每年提交一份年度维护报告。 

5.服务方式 

1）提供 7*24小时免费的电话技术支持 

2）工作时间每周二至周六，上下班时间随三馆员工工作时间而定。 

3）上海科技馆常驻 1名人员现场维护，上海自然博物馆常驻 1名人员现场维护，上海

天文馆常驻 1名人员现场维护 

4）10分钟响应报修，1小时内解决故障或恢复设备使用。若遇到上一工单尚未完成维

护工作，下一工单修复时间相应顺移 

5）并且当驻场工程师请假时，能够临时调派人员，保证驻场服务不受影响 

 

 

三、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且收到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 12.5% 

    2.服务期满 3个月且收到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 12.5% 

    3.服务期满 6个月且收到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 12.5% 

    4.服务期满 9个月且收到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 12.5% 



    5.服务期满 12个月且收到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 12.5% 

    6.服务期满 15个月且收到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 12.5%  

    7.服务期满 18个月且收到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 12.5%  

    8.服务期满 24个月且收到等额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 12.5%  

 

四、项目服务与管理要求 

1.本项目供应商成交后应按照本项目采购需求所要求的服务范围、内容及目标要求提供

服务。 

2.供应商应具备上海市或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上海市场实施本项目服务所需的

资质（包括国家和本市各类专业工种持证上岗要求）、资格和一切手续（如有的话），由此

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3.服务管理 

（1）在项目服务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国家、地方、行业各项有关本项目

业务管理和安全作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积极主动加强和服务业务及安全等有关的管理工

作，并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费用。成交供应商因违反规定等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成交

供应商承担。 

（2）项目负责人应为成交供应商在职人员，具有类似本项目的服务管理经验，项目组

人员的数量应足够满足本项目服务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3）成交供应商在组织项目服务实施期间，应按采购人实际服务需求落实所对应提供

的服务工作，成交供应商在项目服务实施期间应做好相关管理记录，保证满足采购人服务需

求。 

（4）经采购人确认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人员及数量，未经采购人书面批准不得随意

调换或撤离，若自行更换或撤离，按照合同违约处理。 

（5）各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要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人上述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

服务管理措施，同时应适当考虑购买自己员工和第三方责任保险，并在报价措施费中列支必

须的费用清单。 

 

五、服务期限 

 



2023年 8月 19日至 2025年 8月 18日 

 

六、服务标准与验收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地方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与本项目有关的各

项服务标准、规范、规章要求，并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

的为准。 

2.本项目验收将由采购人组织进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 

3.本项目连续 2 次验收未获通过，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处

理。 

 


